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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西安航空学院 

学生工作先进个人评选办法》的通知 

 

各单位： 

《西安航空学院学生工作先进个人评选办法》学校已研究通

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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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安航空学院 

2019 年 11 月 29 日 

 

西安航空学院学生工作先进个人评选办法 

 

为切实加强我校学生工作队伍建设，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的示

范引领作用，调动辅导员、班主任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，推动全

员育人、全程育人、全方位育人取得实效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一、评选项目 

（一）优秀辅导员 

（二）优秀班主任 

（三）优秀学生工作者 

二、评选范围和条件 

（一）优秀辅导员 

评选范围：一线专职辅导员（含学生管理科科长） 

评选条件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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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严以律己，甘于奉献，模范遵守《西安航空学院辅导员队

伍建设实施办法》； 

2.连续担任专职辅导员两年以上； 

3.近两年至少公开发表一篇学生工作论文； 

4.学生满意度测评优良。 

（二）优秀班主任 

评选范围：专兼职班主任（不包括党总支书记、副书记、一

线专职辅导员） 

评选条件： 

1.热爱学生、尊重学生，模范遵守《西安航空学院班主任队

伍建设实施办法》； 

2.担任班主任一年以上； 

3.班级学生违纪率低，无重大违纪事件，综合量化考核中成

绩优良； 

4.学生满意度测评优良。 

（三）优秀学生工作者 

评选范围：党总支书记、副书记，学生工作部门人员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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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选条件： 

1.具备较高的思想政治素质，强烈的事业心、责任感和奉献

精神，在制度建设、创新性工作中成绩显著； 

2.连续任现职两年以上； 

3.近两年至少公开发表一篇学生工作论文或近两年主持、参

与过省部级以上课题，参与课题排名前三。 

三、评选比例 

（一）优秀辅导员按评选范围总人数的 20%进行推荐； 

（二）优秀班主任按评选范围总人数的 15%进行推荐； 

（三）优秀学生工作者按评选范围总人数的 15%进行评选。 

四、评选程序 

（一）个人申请，由申请人填写申请表，报二级学院评选； 

（二）二级学院（单位）评选，二级学院（单位）依照评选

条件和要求，组织开展评选推荐工作，初步确定先进个人人选； 

（三）学校审核，学校根据学院推荐结果进行复评，确定拟

获奖先进个人； 

（四）结果公示，公示时间不少于 3 个工作日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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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表彰颁奖，学校对获奖个人进行表彰。 

五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各单位要高度重视，加强组织领导，坚持实事求是、

民主推荐、优中选优、宁缺毋滥的原则，严格按评选条件进行评

选推荐。 

（二）凡违背师德规范或所负责工作出现重大责任事故者，

一律不得参加评选。 

六、奖励 

优秀辅导员、优秀班主任、优秀学生工作者均按 1500 元标

准予以奖励。 

七、其他 

本办法由学生工作部（处）负责解释，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 

 

 

抄送：校领导。 

西安航空学院党政办公室       2019 年 12 月 2 日印发 
 


